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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毛泽东转发邓小平、彭真的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借参考。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 

    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 

主席：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

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

要加以端正。现在，先就我们对几个问题的了解，向你作简要的报告： 

  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

单位，生产队一般是五十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

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 

  这是目前干部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大体有两种意见： 

  1.多数生产队（现在多半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辩论的）赞成对包产部分的余粮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 

  今年各生产队包产指标极不平衡。因此，在秋后，对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可以低于百分之四十。 

  对于超产粮购四留六以后的分配，群众大体也有两种意见： 

  一般主张二八开，即大队和生产队各得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配，小部分按卖给生产队的肥

料分配，即作为卖肥的奖励。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主张按一：一：七：一比例分配的较多（即以购四留六的六成作为一

百，大队得百分之十，生产队得百分之十，按工分分配百分之七十，按出售肥料多少分配百分之十）；也有主张按一，

一：六，二分配的，也有主张按二：二：五：一分配的。还有的生产队，主张把购九留一的一成作为大队的储备，而把超

产征购后的余粮按一：八：一分配（即生产队百分之十，劳动工分百分之八十，肥料百分之十）。 

  2.有少数生产队愿意包死。他们所包的征购指标比较高，已经包括了一部分超产粮在内，同时，又是只包一年，而不

是一包几年不变。因为群众既这样要求，又能够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在北京一小部分社、队也在采用。 

  因为连续两年歉收，目前社员爱粮如珠，对国家征购后的余粮，大队、生产队不宜留得多了，应该把绝大部分按劳动

工分、按出售肥料分给社员，鼓舞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关于供给制问题 

  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它不仅使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吃亏，也不能适当解

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上中农

更有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比例较小；而

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

次辩论中，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按

照这种新的供给办法，可以比老的供给办法，多得一些补助，有的多得一倍左右，也有多得两倍的。现在有很多生产队已

经过群众讨论决定这样做了。看来废除三七开的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

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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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 

  根据一些典型调查的材料，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制度的，有些单位并

且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定额管理制度。他们有的在一九五八年末乱过一阵，但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很快就恢复、坚持起来，

有的并且逐步改进健全了这种制度。 

  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为没有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般都减了产。前者，一个劳动日的

效率，一般比后者即实行“死分死记”和“死级活评”的约高一倍。 

  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

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又讨论了前述的余粮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因而

发现现在有不少社队劳动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经不是队长去催工，而是社员找队长、组长催活、要工了。 

  五、关于食堂问题 

  食堂问题比较复杂，除居住分散的队不办、长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外，对农忙食堂（半年多），群众意见很不一致。

北京市在各县、区都进行了试点，向群众宣布三条：（1）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2）吃食堂、不吃食堂都

好、都光荣；（3）吃食堂、不吃食堂的，都给予便利。结果大体是：近郊菜区入食堂的多些，远郊区各县入食堂的少

些；一类队，工分值钱多，食堂办得好的，愿意吃食堂的人多些；三类队，收入少，甚至一二类队，食堂办得糟的，入伙

的很少，有的全部散了。有的，在同一个大队中，有的生产队全退了伙，有的生产队，吃食堂的却仍有百分之二三十、五

六十，甚至更多的。 

  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

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

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

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关于食堂问题的讨论，北京各区县是这样安排的：社队规模调整后先解决粮食分配问题、供给制问题和三包一奖、评

工记分问题等，然后再普遍展开讨论和解决食堂问题。目前各县都正进行试点。 

  六、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 

  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但是对耕畜所有问题，意见分歧还较多。多数认为耕

畜归生产队所有，死亡率将大为降低，繁殖率将大为提高。但是也有的队认为耕畜归生产队所有，他们为了赶生产任务、

搞副业增加收入，会重使用，轻繁殖，因而会降低繁殖率。所以主张仍归大队所有。也有些生产队认为耕畜归生产队所有

后，如果大牲畜即骡马死了，生产队就买不起。因此，有的主张耕畜仍然归生产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同时建立

饲养者、使役者（如赶大车的等）和生产队长共同负责的责任制，有奖有罚；也有的主张把耕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价款

由生产队分期归还大队，如有死亡，根据不同原因，分别按三七、四六、或倒三七、倒四六的比例，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分担。也有主张干脆归生产队所有的。后来，耕畜归生产队所有比较有利，这样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减少牲畜死

亡，同时，繁殖也会较快，具体办法，可以稍有不同。 

  七、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 

  家庭副业问题 

  对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从七七事变以来，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就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以后，一直没

有很好地恢复，因此，现在无论在城市或乡村，这方面的产品都亟缺，我们看了一些县镇商店和集市，东西都很少。为了

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为手工业、家庭副业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

织生产。现在必须挑选一些了解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需要，有群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的干部，来做供

销社的工作，把供销社迅速恢复起来。 

  这次各试点，对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一般地都是走群众路线，经过群众激烈辩论，经过大队代表会通过的。民主作

风有很大发扬，群众很敢讲话。这对克服和防止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有决定作用，会发生深远的影响。问题是要注意坚

持下去。 

  关于这些问题的典型调查材料正在整理，将另送。这是些初步意见，有些问题我们还在继续进行调查研究。特此报

告。 

  邓小平 

  彭真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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